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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修改对照表 

修改章节 修改前 修改后 

三、基金

托管人对

基金管理

人的业务

监督和核

查 

（五）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资

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应

收资金到账、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

定、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

现数据等进行监督和核查…… 

 

（五）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资产净

值计算、各类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应收

资金到账、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

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基金宣

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现数据等

进行监督和核查…… 

 

四、基金

管理人对

基金托管

人的业务

核查 

（一）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履行

托管职责情况进行核查，核查事项包

括基金托管人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开

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复核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

和基金份额净值、根据基金管理人指

令办理清算交收、相关信息披露和监

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行为。 

（一）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履行托

管职责情况进行核查，核查事项包括基

金托管人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开设基金

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复核基金

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办理清

算交收、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基金投资

运作等行为。 

八、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及复核程

序 

1、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

负债后的金额。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

基金份额总数。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精确到 0.0001元，小数点后第五位四

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

产。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每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份

额净值，并按规定公告。 

2、复核程序 

基金管理人每工作日对基金资产进行

估值后，将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

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

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及复核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

债后的金额。 

各类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各类基金资产净

值除以该类基金份额总数。基金份额净

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元，小数点后

第五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财产。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每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并按规定公告。 

2、复核程序 

基金管理人每工作日对基金资产进行估

值后，将各类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

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

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九、基金

收益分配 

（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

（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由于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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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权； 

2.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6 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

可供分配利润的 60% ；若基金合同生

效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应当以收益分配

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收

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指收益分

配基准日本基金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

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

低数； 

3.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

后不能低于面值； 

4.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

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投资者可

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

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

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

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

有所不同，在收益分配数额方面可能有

所不同。本基金的同一类别内的每份基

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6次，

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

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

润的 60%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个月，

可不进行收益分配；基金的收益分配比

例应当以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为基准计算。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

利润指收益分配基准日本基金资产负债

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

收益的孰低数； 

3.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各类基金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该类基金份

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

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投资者可选择

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

别的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

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十、基金

信息披露 

（二）信息披露的内容 

基金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基金招募说

明书、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基金份

额发售公告、基金募集情况、基金合

同生效公告、上市交易公告书、基金

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基金定期报告：包

括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和

基金季度报告，以及临时报告、澄清

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信息。基金年度

报告需经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方可披露。 

（二）信息披露的内容 

基金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基金招募说明

书、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基金募集情况、基金合同生效

公告、上市交易公告书、基金资产净值、

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价格、基金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年度

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和基金季度报告，

以及临时报告、澄清公告、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

信息。基金年度报告需经具有从事证券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方可披露。 

十一、基

金费用 

 新增：（三）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

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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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C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 0.40%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 为 C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

务费 

E 为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十一、基

金费用 

（八）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复

核程序、支付方式和时间 

1、复核程序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计提的基金

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等，根据本托管

协议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行复

核。 

2、支付方式和时间 

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

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划付

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

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

支付日支付。 

 

（九）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 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的复核程序、支

付方式和时间 

1、复核程序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计提的基金管

理费、基金托管费和 C类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等，根据本托管协议和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进行复核。 

2、支付方式和时间 

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

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

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

日支付。 

C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

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

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由基金管理人代付给销售机构。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